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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ＧＢ／Ｔ２８５７７—２０１２《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与ＧＢ／Ｔ２８５７７—２０１２相比，除编辑

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ａ）　更改了标准的范围（见第１章，２０１２年版的第１章）；

ｂ）　删除了术语“冷链”“冷链物品”（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３．１，３．２）；

ｃ）　更改了术语“物流”“冷链物流”的定义（见３．１、３．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３．３，３．４）；

ｄ）　更改了分类的条标题、分类内容、温度范围（见４．１，４．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４．１，４．２）；

ｅ）　删除了总则（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１）；

ｆ）　删除了具体设施设备（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２．１，５．２．２）；

ｇ）　增加了设施设备日常管理要求（见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４）；

ｈ）　增加了信息系统要求（见５．２）；

ｉ）　更改了温度测量和保存的要求（见５．３．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３．２）；

ｊ）　删除了设施设备温度记录仪要求（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３．３）；

ｋ）　增加了设施设备内部处理要求（见５．３．３）；

ｌ）　更改了物品检查和保护要求（见５．４．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４．２）和物品码放要求（见５．４．３，２０１２年版

的５．４．２）；

ｍ）　删除了对储存箱体及运输厢的要求（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４．３、５．４．４）、物品包装和作业要求（见

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４．５）；

ｎ）　增加了物品的储存要求（见５．４．４）；

ｏ）　删除了质量管理的人员要求（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６．１）；

ｐ）　更改了质量管理要求（见５．５．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６．２）、应急处理要求（见５．５．３，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６．４）

和交接要求（见５．５．４，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６．６）；

ｑ）　删除了信息系统要求（见２０１２年版５．６．３）和服务合同要求（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６．５）；

ｒ）　增加了实施方案（见５．５．２）；

ｓ）　删除了健康证要求（见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５．１）；

ｔ）　更改了岗位证明（见５．６．１，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５．２）和培训考核要求（见５．６．２，２０１２年版的５．５．３）；

ｕ）　增加了安全管理的要求（见５．７）；

ｖ）　增加了环保的要求（见５．８）；

ｗ）　增加了资料性附录Ａ（见附录Ａ）。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６９）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北京物资学院、成都银犁冷藏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农

产品现代物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郑州思念食品有限公司、荷美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南京卫岗乳业

有限公司、望家欢农产品有限公司、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希杰荣庆物流供应链有限公司、夏晖物

流（北京）有限公司、上海郑明现代物流有限公司、江苏苏宁物流有限公司、江苏辉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鑫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天宫冷链仓储有限公司、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华欣物流有限公司、成都易速物流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商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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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学院、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美佳集团有限公司、南京丰浩华食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亚

冷控股有限公司、中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拓扑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原腾智能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精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鲁商冰轮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浙江星星冷链集成股份有限公司、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领顺实业有限公司、浙江雪波蓝科技有

限公司、上海海鼎信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精英冷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广州金域达物流有限公司、

北京中物冷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冷联冷链物流研究院、北京中物医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姜旭、秦玉鸣、刘飞、郭威、张长峰、谢彬、宋会玲、乔静波、白元龙、于荣彪、王俊坤、

宋海洋、唐涵、黄郑明、陈伟、李佳享、吴强、任国荣、刘为敏、李艳纯、曾小兰、施先亮、兰洪杰、冯耕中、

刘伟华、于怀智、郭风军、黄宝生、李建春、吴立鸿、郭晓华、胡艳艳、刘曦泽、金任群、金丽颖、赵振志、

张先华、李超飞、刘德刚、李宗生、黄河源、王隗、陈金红、陈庆洪、李苏、李晓丽、丁洋、刘若阳、李胜、孔德磊、

王晓晓、郭月、刘洋。

本文件及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２０１２年首次发布为ＧＢ／Ｔ２８５７７—２０１２；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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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冷链物流的分类，以及设施设备、信息系统、温度控制、物品保护、质量管理、人员要

求、安全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冷链物流及相关领域的管理与运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ＧＢ／Ｔ２８８４３　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管理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物流　犾狅犵犻狊狋犻犮狊

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基本功能实施有机结

合，使物品从供应地向接收地进行实体流动的过程。

３．２

冷链物流　犮狅犾犱犮犺犪犻狀犾狅犵犻狊狋犻犮狊

根据物品特性，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使物品始终处于保持其品质所需温度环境的实体流动过程。

４　分类

４．１　按货物品类分类

冷链物流按物品类别可分为以下四类：

——— 食品类冷链物流；

——— 医药、医疗类冷链物流；

——— 花卉、植物类冷链物流；

——— 其他冷链物流。

具体分类示例参见附录Ａ。

４．２　按冷链物流温度带分类

冷链物流按温度带可分为冷藏（Ｃ）和冷冻（Ｆ）两大类，并对每一大类进行细分，具体分类见表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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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冷链物流温度带分类

分类 类别细分 温度带

冷藏（Ｃ）
Ｃ１ １０℃＜Ｃ１≤２５℃

Ｃ２ ０℃＜Ｃ２≤１０℃

冷冻（Ｆ）

Ｆ１ －１８℃＜Ｆ１≤０℃

Ｆ２ －３０℃＜Ｆ２≤－１８℃

Ｆ３ －５５℃＜Ｆ３≤－３０℃

Ｆ４ Ｆ４≤－５５℃

　　注１：表中Ｃ是Ｃｏｌｄ的英文首字母，代表冷藏的英文缩写。

　　注２：表中Ｆ是Ｆｒｏｚｅｎ的英文首字母，代表冷冻的英文缩写。

５　基本要求

５．１　设施设备

５．１．１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在冷链物流作业的各环节配备专门的设施设备。

５．１．２　冷链设施设备应配备连续温度记录仪并定期检查和校正。

５．１．３　制冷系统应配备应急供电系统。

５．１．４　冷链设施设备应进行日常维护，保持清洁，无异味，并定期消毒，做好记录。

５．２　信息系统

５．２．１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建立与服务相匹配的或满足客户要求的冷链物流信息系统。

５．２．２　信息系统应具有温度监测、信息记录、信息传递及报警等功能。

５．２．３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建立和完善全程温度监测管理和环节间交接制度，实现温度全程可追

溯。追溯管理要求应符合ＧＢ／Ｔ２８８４３的要求。

５．２．４　冷链物流各环节数据保存期限应明确要求。食品类数据保存期限不应少于保质期满后的６个

月，未标明保质期的不应少于２年；医药、医疗类数据保存期限不应少于５年。

５．３　温度控制

５．３．１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建立冷链物流温度监测与控制制度。

５．３．２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按照冷链物流温度带分类及客户要求，明确规定物品在各个物流环节的

温度要求、温度测量方法、温度测量结果的记录要求，以及温度记录保存方法、保存期限等要求。

５．３．３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在装载物品前，选择适宜的方法对设施设备及运输工具厢体内部进行加

热或降温处理。

５．４　物品保护

５．４．１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建立物品保护制度，对各个作业环节做出包括温度、清洁卫生、保质期等

在内的关于物品保护的具体运作要求。

５．４．２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对物品定期检查，并根据物品属性制定措施，保护物品不受潮、不损坏、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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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腐败、不变质、性质稳定、数量齐全、包装和防护完好等。

５．４．３　应按照物品属性进行分类、分区域码放。

５．４．４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满足物品在储存和运输过程中的所需温度、湿度、气体成分等要求。

５．５　质量管理

５．５．１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建立冷链物流质量管理体系相关文件，并定期开展内审和质量改进等

活动。

５．５．２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提前设计冷链物流活动实施方案，并对方案做出评估和决策。

５．５．３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建立冷链物流应急处理预案，并定期进行演练。

５．５．４　物品交接时，应符合双方所规定的批次、数量、品类、温度记录等要求，应签署交接凭证并保存。

５．６　人员要求

５．６．１　冷链物流从业人员应持有岗位所需的有效证明。

５．６．２　冷链物流从业人员应定期进行专业培训并考核。

５．７　安全管理

５．７．１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建立保障人员、冷链设施设备、物品、环境、消防等方面的安全管理制度。

５．７．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及时对冷链物流相关人员、物品、包装、设施设备等

采取相应的预防和处置措施。

５．８　环境保护

５．８．１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应建立冷链物流环境保护管理措施。

５．８．２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宜选用对环境友好的制冷工质。

５．８．３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宜选用绿色、环保、节能的设施设备。

５．８．４　冷链物流服务提供方在冷链物流各环节中宜使用可循环利用或可回收材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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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冷链物流按货物品类分类示例

　　冷链物流按货物品类分类示例参见表Ａ．１。

表犃．１　冷链物流按货物品类分类示例

类型 对应物品

食品类冷链物流 果蔬类、肉类、水产类、禽蛋类、乳类、粮食类及其加工制品等

医药、医疗类冷链物流 药品、医疗器械、生物样本等

花卉、植物类冷链物流 花卉、植物及其鲜切产品等

其他冷链物流 化学品、精密仪器、电子产品、艺术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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